《食品机械 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2〕312号），计划编号2022-1814T-JB，项目名称“食品机械 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4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3年3月24日～3月26日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担任主要起草工作，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2023年5月5日～5月25日赴设备制造企业和部分用户开展了调研，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相关企业标准；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于2023年7月4日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于2023年7月26日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该标准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威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科技大学、江苏大学、长兴时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北京隆源自动成型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XXX等单位共同起草。

2、主要成员：江昊、宋弋、周海鹏、段续、徐保国、李景元、徐恩波、焦博、贾志昂、赵丹、吕为乔、马姝、马涛、石爱民、赵浩、XXX。
3、所做的工作：江昊、吕为乔负责了调研、标准起草的全面协调工作，提供了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宋弋、周海鹏、段续、徐保国、李景元、徐恩波、焦博、贾志昂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参与了征求意见和技术把关。马姝、马涛、石爱民、赵浩参加了调研工作，负责收集、分析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技术内容进行归纳、总结。赵丹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以及“产业发展、市场需求、重点突出、成套成体系”等立项原则，并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

该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该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说明

本文件界定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设备的设计、制造等。

2、基本参数说明

——定位精度（mm）：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以下简称“3D打印机”） X轴、Y轴和Z轴重复定位的精度。根据试验结果，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定位精度不大于0.1 mm。

——最大成形尺寸（mm×mm×mm）：3D打印机所能制作食品的最大尺寸。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最大成形尺寸不小于制造商声明的最大成形尺寸。
——最小打印层厚（mm）：3D打印机打印每层食品的最小厚度。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最小打印层厚不大于制造商声明的最小打印层厚。
——打印尺寸误差（mm）：3D打印机打印食品的尺寸误差。根据试验结果，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打印尺寸误差不大于0.1 mm。
——打印速度（mm/s）：衡量3D打印机的打印效率，通常用单位时间内制作食品的厚度来表示。根据试验结果，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打印速度为5 mm/s ~30 mm/s。
——数据接口：计算机软件直径传送数据、交换信息的接口，以电子文件的形式实现。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数据接口为SD卡/U盘/USB。
——正常工作噪声[dB(A)]：根据3D打印机特点和普遍测试结果分析，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认，确定3D打印机工作噪声不大于60 dB(A)。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h）：结合生产企业实际使用情况，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确定3D打印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240 h。

3、技术要求说明 

（1）一般要求：3D打印机基本技术要求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符合SB/T 222的规定；3D打印机材料和机械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GB 16798和GB/T 19891的规定；3D打印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应符合GB 4806.1的规定；3D打印机涂层材料选取应符合SB/T 228的要求；3D打印机铸件不应有裂纹、夹渣、缩孔、气孔和粘砂等缺陷，符合SB/T 225的规定；3D打印机焊接部位应牢固、可靠、光滑，符合SB/T 226的规定；3D打印机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3D打印机零部件应连接可靠，易于安装和拆卸，便于清洁，符合GB 16798的要求；3D打印机润滑部位应润滑可靠，不应有渗漏现象，符合GB 15179的规定；3D打印机应运转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协调且准确，无卡滞现象或异常声响，应符合SB/T 224的要求。
（2）外观质量要求： 3D打印机外观应清洁、平整、光滑，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不应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3D打印机涂层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表面涂覆层应均匀，不应有明显的起泡、龟裂、脱落、磨损和其他机械损伤；3D打印机与物料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死区（清洗介质或清洗物不能达到的区域），便于清洗；3D打印机电气部件应无明显位移或脱落。文字、符号和标识标志应准确、清晰、端正。
（3）电气安全要求：3D打印机电气安全应符合GB/T 5226.1的规定，电路控制系统应安全可靠、动作准确，各电器线路接头应连接牢固并加以编号，导线不应裸露，操作按钮应灵活可靠，并有急停按钮，指示灯显示应正常；3D打印机在运动机构发生外力的作用下停止运动，电机应具有堵转的保护功能，防止电机烧坏。
（4）安全防护要求：3D打印机的安全防护应符合JB 7233的规定；3D打印机出现异常状况时应能报警且立即停止运行；3D打印机各零件及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固定可靠，易脱落的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不应因振动而松动和脱落；3D打印机发热部件的位置应采用防止烫伤的警示标牌，且标牌应永久固定。 
（5）性能要求：3D打印机的性能指标包括定位精度、最大成形尺寸、最小打印层厚、打印尺寸误差、正常工作噪声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3D打印机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4、试验方法说明

3D打印机试验方法涉及基本技术要求检查、材料和机械结构的安全卫生检查、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安全卫生检查、涂层材料检查、铸件质量检查、焊接部位检查、零部件制造检查、零部件连接检查、润滑部位检查、空运转试验、外观质量检查、电气安全试验、安全防护检查、定位精度试验、最大成形尺寸试验、最小打印层厚试验、打印尺寸误差试验、打印速度试验、数据传输检查、工作噪声试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试验、过载保护检查、环境适应性检查、运输包装件跌落适应性检查，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

5、检验规则说明

3D打印机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中，出厂检验要求每台必检，检验项目包括基本技术要求检查、材料和机械结构的安全卫生检查、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安全卫生检查、涂层材料检查、铸件质量检查、焊接部位检查、零部件制造检查、零部件连接检查、润滑部位检查、空运转试验、外观质量检查、电气安全试验、安全防护检查、过载保护检查、环境适应性检查、运输包装件跌落适应性检查、标牌检查、技术文件检查；型式检验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正常情况下满两年至少检验一次，检验项目为该标准的全部项目。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1）标志：标牌应固定在3D打印机的平整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

（2）包装：3D打印机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SB/T 229、GB/T 191和GB/T 5048的规定，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

（3）运输：3D打印机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4）贮存：3D打印机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避免与有害物品混放。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该标准主要解决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材质选用、制造质量、安全防护、电气安全、性能，规定了定位精度、最大成形尺寸、最小打印层厚、打印尺寸误差、打印速度、数据传输检查、工作噪声测量、无故障运行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填补了国内空白，为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具体如下：

    （1）材质选用条款解决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材料选用无标可依的问题。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所用的原材料应符合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卫生》和GB/T 19891《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的规定，应满足强度、刚度及使用稳定性要求。

    （2）制造质量条款为保证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制造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应符合SB/T 223《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的规定，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4《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的规定，铸件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5《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铸件技术要求》的规定，焊接技术应符合SB/T 226《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铆接件技术要求》的规定，运动部件应灵活、无卡滞现象。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润滑部位应润滑可靠，不应有漏油现象；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应运转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应灵活，无卡滞现象和异常声响。对外观质量的要求为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应清洁、平整、光滑，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不应有易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涂层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不应有凹凸不平、裂纹、崩裂、剥落等现象；与物料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死区，便于清洗。

    （3）安全卫生条款为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结构设计的安全卫生提供了依据。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卫生》的规定，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零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死区，便于清洗。

（4）规定了定位精度、最大成形尺寸、最小打印层厚、打印尺寸误差、打印速度、数据传输检查、工作噪声测量、无故障运行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为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检测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规范和指导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本标准填补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无行业标准的空白，解决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行业标准“从无到有”的问题，有利于逐步提高产品质量和规范市场。
（5）该标准规定的最大成形尺寸不小于制造商声明的最大成形尺寸，该技术指标保证了3D打印机的成品质量，提升用户使用该机器的经济效益；规定的打印速度不小于制造商声明的速度，该技术指标主要解决了3D打印的制造效率的问题，提高了用户的经济效益；规定的定位精度，提高了3D打印食品的品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标准起草组在认真考察和了解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试验验证情况，查阅了设备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全面考察了目前国内达到的技术水平，综合对比分析后，确定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的基本参数，其性能参数由定位精度、最大成形尺寸、最小打印层厚、打印尺寸误差、打印速度表示，设备运行的稳定性由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表示，对员工健康的影响由设备正常工作噪声表示，并按照本标准给出的试验方法对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测、验证。

2、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主要技术指标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试验验证：

试验地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谷物科学加工实验室（C206）
试验时间：2019年9月1日~2023年7月1日
试验条件：试验环境温度：15 ℃~ 35 ℃
试验物料：巧克力

具体试验验证结果如下：

（1） 定位精度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6.6.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见下表，定位精度平均值小于0.1 mm，符合该标准的规定。试验情况表明，定位精度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定位精度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起点三维向量a

（mm）
	终点三维向量b

（mm）
	定位误差Ep

（mm）

	1
	1
	1.01
	0.01

	2
	1
	0.99
	-0.01

	3
	1
	1.03
	0.03

	4
	1
	1.07
	0.07

	5
	1
	1.04
	0.04

	6
	1
	0.98
	-0.02

	7
	1
	1.05
	0.05

	平均值
	0.02


（2） 最大成形尺寸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6.6.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按长100 mm，宽100 mm，高200 mm的设定值打印巧克力，用游标卡尺测量打印出巧克力的尺寸，重复试验5次，结果见下表。试验情况表明，最大成形尺寸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最大成形尺寸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长
（mm）
	宽
（mm）
	高
（mm）

	1
	100
	100
	201

	2
	101
	100
	200

	3
	101
	102
	200

	4
	100
	100
	200

	5
	101
	100
	200


（3） 最小打印层厚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6.6.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按打印50 mm的样件设定计算层数（不包括支撑层），重复试验5次，结果见下表。试验情况表明，最小打印层厚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最小打印层厚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巧克力高度H
（mm）
	打印层厚T
（mm）

	1
	50
	5.0

	2
	49
	4.9

	3
	50
	5.0

	4
	50
	5.0

	5
	49
	4.9


（4） 打印尺寸误差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6.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按长100 mm，宽100 mm，高200 mm的设定值打印巧克力，测量实际尺寸长度，重复试验5次。结果见下表，打印尺寸误差均小于0.1 mm。试验情况表明，打印尺寸误差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打印尺寸误差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巧克力长度L
（mm）
	打印尺寸误差EL

（mm）

	1
	100.05
	0.05

	2
	100.08
	0.08

	3
	100.05
	0.05

	4
	100.04
	0.04

	5
	100.07
	0.07


（5） 打印速度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6.6.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按60 s、直线距离为1 000 mm的设定值打印的巧克力，测量实际尺寸长度，重复试验5次，结果见下表。试验情况表明，打印速度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打印速度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打印距离d
（mm）
	打印速度v
（mm/s）

	1
	840
	14

	2
	900
	15

	3
	780
	13

	4
	900
	15

	5
	720
	12


（6） 工作噪声试验

3D打印机正常工作时，按GB/T 3768规定的方法测量工作噪声，重复进行三次。结果见下表，符合该标准中工作噪声应不大于60 dB(A)的要求。试验情况表明，工作噪声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工作噪声测量结果

	试验编号
	1
	2
	3

	工作噪声 [dB(A) ]
	53.4
	55.2
	55.3


（7）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试验

3D打印机试运行6个月，记录累计运行时间以及故障次数.结果见下表,符合该标准中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240 h的要求。试验情况表明，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项指标及其试验方法真实、先进、可行。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试验结果
	累计运行时间（h）
	1236

	故障次数（次）
	2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h）
	618


3、综合试验验证情况，标准起草组认为，本标准中所列出的各项技术指标科学合理，试验方法可行。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该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该标准的实施，可以被设备制造单位、使用单位、质量监督和检测单位等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设备的设计改进、加工制造、生产使用、维护保养、检测修理、监督管理、运输和储存等，有利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该标准的实施，无论对设备制造单位还是使用单位，必将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该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制定项目，填补了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产品标准的空白，对于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该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该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该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属于食品机械标准体系“食品通用机械”小类“其他通用机械”系列。

该标准是新制定的机械行业标准，是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制定，该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GB/T 5226.1、GB 16798等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该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该标准针对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编制，发布实施后，标委会将在工信部、中机联的协调指导下，与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共同推进标准宣贯工作。

1.走访重点企业，进行现场专题宣贯：标委会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和标委会委员走访重点企业进行标准宣贯工作，召开专题标准宣贯会议，解读标准具体内容，结合重点企业实际情况，推进标准落地实施。

2.借助行业年会，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标委会年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年会及有关标准研讨会议、产品推介会等各种行业会议，推介宣贯标准项目，增强纵深宣传力度，扩大标准的行业影响力。

3.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增强宣贯的广泛性：利用线上课程、微信公众号行业网站等新媒体解读等方式开展《食品机械 熔融挤压式食品3D打印机》标准的宣贯和咨询，提升实施标准的自觉性，扩大标准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标准的宣贯、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等措施，充分发挥标准作用，为企业、行业和社会服务。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

4
8

